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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利：为了性的尊严与和谐 

 

赵合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绪论》中指出：“所有文明的标志是对人的尊严和
自由赋予的尊重”。1对这一看法，我深表赞同。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交代发布这一《宣言》的目的时曾
指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极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
义与和平的基础”，因此要“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
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并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
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为什么要讲权利和人权？因为对权利和人权的承认和尊重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因为对于权利与人权的承认与尊重，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完美、和谐的世界。权利的倡导，或
许并不能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但它至少有利于对侵权受害人的各种救济；讲求权利或许会引起
社会的“变动与不安”，但动态的和谐远比静态的稳定合乎人性。 

    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权利与人权成为思考、
评价一切问题的最重要的标尺。注重权利与人权，就使得传统的以社会为基点，变成了以人为基
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但社会是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社会而存在。 



    现代人权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与权利上人人平等。每个人作为独特的、自治的个体，
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自由与平等并非对立的价值和权利，而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平等是尊严上
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不是事实上的等同。平等权意味人人有平等的自由选择权，人人有平等
的人格权；自由则是平等基础上的自由，没有平等，也就没有人人的自由。 

    按照人权的视角，性权利就是人之作为性存在的人权。核心的性权利是性自由权、性平等权
与性私事权。性自由权、性平等权的关系是，性平等权是人人在性选择自由方面的平等权，人人
在性尊严方面的平等权；性自由权则是人人性平等基础上的性自由权。但是性自由权、性平等权
与性私事权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把性事看作个人的私事，排除任何外在的干涉— —无论这
种干涉来自国家、社会还是他人— —性自由权、性平等权才可能得到实现。 

    2002年10月，中国西南某学院两名男女学生因在校外发生性关系被学校给予了勒令退学的处
分。学校作出这种处分的依据是《某学院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第二章第二十条：“品行恶劣，道德
败坏，情节轻微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情节严重和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直
至开除学籍处分。”2 

    很显然，学校的这种处分是根据荒唐的条款作出的荒唐决定。大学生不是和尚、尼姑、教
徒、修女，他们没有发誓放弃自己天赋的性权利，是否从事性行为是作为权利主体的他们的一种
自由选择；学校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学生的性私事，否则就是侵权，更何况学生的性行为是在校外
发生的，学校的权力也不能延伸到校外。 

    追求、强调性权利不是目的。性权利的目的是性的尊严、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在这种自
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性的和谐。没有或不讲求性权利，肯定没有人的性的尊严，没有人的性的尊
严，肯定没有人的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人的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肯定没有性的和谐。西南某
学院将大学生恋爱期间发生的性行为界定为“不正当性行为”，并将这样的“不正当性行为”与“情节严
重”的“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相并列，无疑毁弃了性的尊严，阻碍了个人的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从
而破坏了性的和谐。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性和谐是最广义的，决非传统意义上的夫妻之间的性
和谐。 

   “  在我们所有的权利和自由中，很少有象我们自由地选择是否以及何时与他人进行性亲密这一
权利那样重要。然而，就法律来看，这种权利— —性自治权— —并不存在。公民并没有不折不扣
地拥有法律上的主张权以保护其性选择的自由。 ”3 

    这话大体是不错的。在国际上，并没有“性权公约”之类的东西。有些国家的刑法对性权利未始
没有若干规定，但在宪法上明确规定性权利的似乎尚未出现。因此，现在到了“认真地对待性权利”
的时候了。 

    性权利其实并不是“性”的权利，而是“人”的权利。性和谐就是每个人在其性的自由的、全面发
展基础上的一种人际和谐。 

    讲和谐，特别是讲性和谐，似为吾国文化的一大特质。阴阳和合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宇宙的
根本大法，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人性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对华夏的性和谐理念不可评估太
高。事实上，由于缺少权利与人权的意识，由于制度化的事实，在传统社会就连最低限度的男女
之间的性和谐都根本无法达到。例如，中国庞大的后宫制度维持了几千年，在皇宫中，一方面是
大量的有着正常生理机能与生理需要的妙龄女性，她们的性权利基本是无人关心的，另一方面则
是大量的无性能力的太监公公，他们事实上被剥夺了性权利。如果阴阳和合是宇宙的根本大法，
那么中华帝国的皇宫制度就是最伤和谐、最违背天道、地道和人道的非人性的制度。无疑，皇宫
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的权力所在。如果一个社会中最高权力所在的地方所实行的却是最无人性的
制度，这样的社会又能达到什么样的和谐呢？ 

    人类的性行为与其他的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性行为基本上是在私下的、隐蔽的
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主张、要求、倡导性权利就比主张、要求、倡导其他权利要困难得多。性
总是让人不好开口或不好意思。性的“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性的这种隐私性、秘密性，二是性
的私人性和个人性。同样的道理，性的“公”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性的公开性，二是性的公共
性。这里面有很多的交叉与矛盾。例如，在初民社会，非婚性关系尽管可能是在两个人之间私下
进行的，但却被视为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公事”，因为初民相信私通会触犯神灵，不仅私通者会受神



罚，神还要降灾祸于所有人。所以，初民社会对个人的私下的性行为也是要干涉的。后代当然不
再相信什么神罚之类的荒诞事情，但仍以道德、风化的理由，干涉个人的性私事。在这样的意义
上，性私事权，即在不损害他人性权利的基础上，个人对自己的性事有自主决定与行为的权利，
就变的极其重要了。它使得国家、社会、他人干涉个人的性事丧失了任何的合理性。 

    根据性私事权，只要不损害别人的性权利，那么任何的性行为，只要建立在行为者同意的基
础上，那就属于个人的私事。例如，性交易，这是国家无权干涉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属
于国家的，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国家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再如，各种各样的性关系，无论
单偶的、多偶的，无论婚姻中的、婚姻外的，无论同性的、异性的，只要当事人达到一定的年龄
（一般指成年），只要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同样是别人、社会、国家无权干涉的。 

    近、现代权利与人权的诞生，主要偏重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因此，自由、人权、法治、
民主、宪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分类，性主要属于婚姻家庭内的事情，属于私权和私
领域。遵循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和人权，在
一开始并没有与性很好地挂钩。例如，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权利思潮很是流行，但西方十九世
纪，处在维多利亚禁欲思想的统治下，却是以性的顽固与保守著称的。美国十九世纪在清教精神
的笼罩下，性的禁忌也极其盛行。       

    性是什么？性欲是性，性别是性。人是性欲的动物，人的性欲需要满足。性的满足是人可以
主张的权利。人又是性别的动物。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男
人可以变为女人，女人也可以变为男人。性别在这里就成了可主张的一种性权利。因为在过去，
性别是自然的、天生的，现在则成了一种可以选择、可以改变的性人格。人有没有改变性别的权
利？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一个人如果厌恶自己天生的性别，在可以改变先天性别的情况下，却又
无权利改变，这是违背性和谐原则的。 

    讲求性权利，可以以性权利与性权力对抗。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但是人却经常被用作工
具。例如，专制国家为了繁衍人口，可以强制人们婚配，将个人当作种族生产的机器。这种情况
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又如，人类历史上的公娼制度，它通过国家对娼妓征税，实际上是国家
在对娼妓进行性剥削。现代对小姐实行罚款，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对公娼进行征税并无二致。强调
性权利，就是主张个人的性自治，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性奴役与性剥削。 

    讲求性权利，可以以性权利与伪性道德对抗。统一的性道德实际上是一种虚幻，根本不存
在。但伪道德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使“道德者”自以为或公认为有了一种道德霸权，用以惩治“不道德
者”。这在性的方面尤其明显。例如，在传统社会，面对通奸者，再下流的王八蛋也似乎具有了“道
德”上的优越性，都有权对通奸者“抛石头”，都有权辱虐通奸者以满足自己卑下的、变态的淫欲。4
伪道德通常无人性。开口“道德”，闭口“风化”者，多为“缺德”的丧失人性、心理变态、虚伪做作、
暴戾冷酷之辈。表面上的“仁义道德”与实际上的“男盗女娼”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道德道德，多少
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强调性权利，就是要消除一切伪道德或者使一切无人性的道德无法发挥作
用。如此，也就维护了性的尊严。5 

    性是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性也是不断建构的。尊重人，就是尊重作为性存在的人，就是尊
重人的性的无限多样性。“贪色好淫”（如西门庆）也好，“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如宋江、卢俊
义）也好，只要不危害别人，只要出于个人的自由自主自觉自愿的选择，都值得尊重。反抗伪道
德并非要在性的领域取消道德，而是要以真正的性道德代替伪性道德。这样的性道德尊重作为性
主体的每个人，承认每个人的道德自主性。“社会和国家必须承认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决不能把他
仅仅当作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来对待。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同时又高于社会，因为他是一个
人，而社会却永远不能成为人。”6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性的方面也
应该这样。这样自由、美好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和谐的社会，但这样的和谐，必须通过容许
每个人在性上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才能达到。 

理想的性文明社会应当类似一个迪斯科舞厅：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自己的“性之
舞”，但所有的人之间又有一种动态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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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曰：“我昨到县，闻公呼大杖，以为治强盗积贼。故至阶下观之。不料一美女，剥紫绫裤受杖。两臀隆然，如一团白
雪，日炙之犹虑其消，而君以满杖加之，一板下去便成烂桃子色。所犯风流小过，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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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此，台湾的璩美凤光碟案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台湾是保留了通奸法的。通奸无疑是“妨害风化”的。但是，在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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